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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京官之朝参与注籍

高寿仙

内容提要 明代朝会分为大朝贺、朔望朝和常朝，除非皇帝传旨免朝，在京官员必须按时上

朝。为了既能保证该朝参者皆入宫上朝，又能防止无朝参资格者借机阑入，明朝建立了两项制度：

一是牙牌制度，凡朝参官皆给赐牙牌佩带，无牌者不得入宫；二是门籍制度，各衙门都要按月攒

造朝参门籍，交存于长安左、右门守卫官处，以便点查是否有失朝官员。官员遇公差、患病等项

不能朝参，必须先移文填注门籍；受到弹劾的官员，例应杜门不出，遂形成被论注籍的惯例。明

代中叶以降，托病注籍者人数众多，大多数都是贪图逸乐逃避朝参，也有的是想借注籍躲避不愿

出任的职差，还有一些官员是因官场失意注籍求去。注籍官员例应杜门不出，但有些注籍官员仍

上疏言事，甚至还有在私宅办公者。

关键词 明代 京官 朝参 牙牌 门籍 注籍

“注籍”一词，古已有之，其意为登记1。但本文所说的“注籍”，乃是“填注门籍”、

“注门籍”之省称。这是明代出现的新说法，其意为京朝官因公差、患病请假而不朝参。最

早注意到明代注籍现象的学者，是明史专家吴晗先生。1941 年，他从陈良谟《见闻纪训》
和刘继庄《广阳杂记》中各抄录一则有关资料，题为《注籍》，发表在《文史杂志》第 1卷
第 12期2。但这一问题，长期无人进行系统探讨。1998年，邱仲麟先生发表《点名与签到—
—明代京官朝参、公座文化的探索》一文3，概述了明代的门籍制度以及官员们耽于宴饮逸

乐托病注籍的现象。但此文主旨是探讨明代京官的上班文化及其变迁过程，因而并未对相关

制度进行全面介绍。笔者不惴浅陋，拟对明代朝参、牙牌、门籍和注籍制度作一比较全面的

梳理，敬祈方家教正。

一、朝参与免朝参

在中国古代君主政体中，朝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它既是彰示君尊臣卑的重

要仪式，又是君主与臣下交流沟通、议决政务的重要渠道。明朝建立后，参酌前代仪礼，制

定了一套繁缛的朝参制度。明代朝会分为大朝贺、朔望朝和常朝。大朝贺在正旦、冬至和万

寿圣节举行，皇帝只是接受臣下的谒拜祝贺，并不处理政务，纯粹属于礼节性的朝会。朔望

朝在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举行，“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4，亦属礼节性朝会。真正

处理政务的是常朝，又分为早朝和午朝，但午朝存续时间不长。5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勤

于政务，基本上都能按时御朝；中叶以降，视朝渐稀，像世宗、神宗这样在位时间长的皇帝，

1 此义至明代仍在沿用，姑举两例：正统五年，英宗敕谕陕西镇守都督郑铭等，提到河州番民“占耕土田，
不注籍纳赋”（《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二》）。弘治八年，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建议：“凡有愿投军籍者，覆视
无碍，许于本处卫所注籍。”（《明孝宗实录》卷一〇七，弘治八年十二月戊辰条）
2 收入《吴晗文集》第一卷《历史》，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 432页。
3 载《新史学》九卷二期，1998年。
4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制典》。
5 参见万历《明会典》卷四三《礼部一·朝贺》；卷四四《礼部二·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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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御朝达数十年之久。1

明代常朝的参加者，主要是在京勋戚和文武官员，即通常所说的常朝官、朝参官。洪

武二十四年，“令朝参将军先入，近侍官次之，公、侯、驸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又次之”。办事进士亦要朝参，成化十四年规定，“其进士各照办事衙

门次序，立于见任官后”。2至于大朝贺，仪式远比常朝隆重，参加者除在京勋戚和文武官员

外，还包括前来朝贡的藩属使节，嘉靖七年规定入宫次序为：“执事官并侍卫官军先入，次

皇亲、公、侯、驸马、伯，次在京文武品官，次来朝品官，次内外杂职，次生儒，次外国四

夷人。”3

朝参是在京官员必须尽到的义务。除非遇到大丧、祭祀、皇帝身体不适等情况，皇帝

传旨免朝，应该朝参的官员，必须按时入宫朝参，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大明律》规定：“凡

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及官吏给假限满不还职役者，一日笞一十，

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并附过还职。”4实际执行中，失朝者都是由皇帝随意处罚，

并未依律行事。洪武二年，翰林侍讲学士危素“坐失朝，被劾罢”5；次年，“翰林学士宋濂、

待制王祎坐失朝，降为编修”6。总得看来，明初法制严明，官员失朝者为数较小。宣德以

降，失朝人数亟增。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

徇”7。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经锦衣卫查勘，其中失朝二三次者三百余

人，其余皆失朝一次，宣宗“命二三次失朝者罚俸五月，一次者释之”8。天顺四年，英宗

“令百官于正月二日朝亲王，及期，命鸿胪寺阅门籍数之，都督佥事季铎等四百十二人不在，

遂下狱”，“都察院论违制，当赎杖还职，从之”9。成化三年五月，宪宗“以朝参官少，命

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阅之，其不至者，自阳武侯薛琮以下五百一十四员，俱罚俸半年”10。

次月，因“早朝官少”，宪宗“命按门籍阅之，于是后军都督佥事穆义等三百一十八员，俱

以失朝宥罪，人运砖五百”11。成化二十三年太宗忌辰，奉先殿行祭礼，因朝官数少，宪宗

“命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点阅之，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员”，因下谕曰：“此辈不

畏礼法，懒惰朝参，当治以罪。姑从轻处之：三品以上者运灰五千斤，四品以下者三千斤，

九品以下者一千五百斤，有病者仍查验以闻。”12嘉靖二十五年万寿圣节，命群臣诣奉天门

行五拜三叩头礼，“查点常朝官，长宁伯周大经等三十八员不到”，令“周大经等三员各罚禄

俸八个月，余文职一月，武职贫，姑贷之”13。当然也有一些时候，皇帝对不朝者虽严厉批

评，但未予惩罚。14

有时皇帝会特免某官员朝参，以示对臣下体贴优待。其情形大约有这样几种：⑴因祭

祖免朝参。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规定公侯品官祭祖，“前二日，主祭者闻于上，

免朝参”15。⑵因老病完全或患病期间免朝参。如永乐十七年，因工部尚书宋礼采木川蜀，

颇著劳绩，敕曰：“卿采材于蜀数年，殚竭心力，可谓劳矣。今材以足用，可回京视事。卿

1 参见拙著《明代的皇帝、皇权与帝都》，载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上册，第 202－205页。
2 万历《明会典》卷四四《礼部二·朝仪》。
3 万历《明会典》卷四三《礼部一·朝贺》。
4 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二《吏律·职制·无故不朝参公座》。
5 《明史》卷二八五《危素传》。
6 《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乙未条。
7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8 《明宣宗实录》卷八〇，宣德六年六月庚子条。
9 《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一，天顺四年正月己亥条。
10 《明宪宗实录》卷四二，成化三年五月丁亥条。
11 《明宪宗实录》卷四三，成化三年六月壬子条。
12 《明宪宗实录》卷二九二，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条。
13 《明世宗实录》卷三一四，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
14 关于失朝情况及对失朝者的处置，前引邱仲麟《点名与签到》一文有详细介绍，请参看。
15 《明太祖实录》卷八二，洪武六年五月癸卯条。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會議論文 請勿轉引 3

既老疾，特免朝参。事有当上闻者，令侍郎代之。”1宣德四年，翰林院学士沈度因年老体衰，

疏请还乡，宣宗谕吏部曰：“度诚谨，皇祖眷之弥厚。今虽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烦以事。

但令居京食禄，免朝参，有召则入。”2天顺四年，“命故兴安侯徐亨子贤袭封兴安伯，免朝

参，以贤患跛故也”3。成化七年，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以疾乞致仕，不允，令“暂

免朝参，每日进内阁供职”4。弘治十四年，“吏部尚书倪岳以疾在告，命暂免朝参，用心调

治，以副委任”5。⑶因老病免恶劣天气朝参。如洪武十五年，“诏国子监教官年老者，遇暑

月及雨雪朔望免朝参”6。成化元年，吏部尚书王翱“进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参”7。弘治十

年，大学士徐溥“引年乞致仕”，不允，令“遇风雨大寒暑免朝参”8。弘治十七年，吏部尚

书马文升乞致仕，不允，命“大寒风雨免朝参”9。嘉靖七年，复起谢迁为大学士，“迁居位

数月，力求去，帝待迁愈厚，以天寒免朝参”10。⑷因年幼免朝参。如景泰初，张懋嗣封英

国公，“以幼免朝参”11。

需要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免朝参并非一种优待，而是一种惩戒。如仁宗时，大理少

卿弋谦疏言时弊，“词太激，帝乃不怿”。经杨士奇劝解，仁宗虽未惩治弋谦，但“免谦朝参，

令专视司事”。不久，“以言事者益少”，仁宗遂下敕引过曰：“朕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

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苟有不当，不加谴诃，群臣所共知也。间者，大理少卿弋谦所言，

多非实事，群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但免谦朝参。而自是

以来，言者益少。今自去冬无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臣者，

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群臣勿以前事

为戒，于国家利弊、政令未当者，直言勿讳。谦朝参如故。”12又如天顺年间，夺门功臣石

亨之侄石彪下诏狱，朝臣“因劾亨招权纳赇，肆行无忌，与术士邹叔彝等私讲天文，妄谈休

咎，宜置重典。帝命锢彪于狱，亨闲住，罢朝参。”13

二、牙牌与门籍

如上所述，除非奉有特旨，在京官员必须朝参。而京官人数众多，如何既能防止无朝

参资格者借机阑入，又能保证该朝参者皆入宫上朝呢？为此，明朝建立了两项制度：一是牙

牌制度，二是门籍制度。

牙牌并非明代的创制。晚明文人张岱指出：“宋太祖始制牙牌，给赐立功武臣悬带，令

朝参官皆用之。”14明代给赐牙牌，始于洪武十一年。是年正月，“始制牙牌，给文武朝臣。

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称于上。凡朝参，佩以出入。有不佩者，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

律。有故，则纳之内府。其在外来朝百司官无牌者，则于各门附名以入。”15牙牌字号分五

1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六，永乐十七年九月辛酉条。
2 《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戊寅条。
3 《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七，天顺四年七月癸卯条。
4 《明宪宗实录》卷九一，成化七年五月壬辰条。
5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七，弘治十四年闰七月戊戌条。
6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六月戊寅条。
7 《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
8 《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五，弘治十年五月庚戌条。
9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九，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条。
10 《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11 《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二，正德十年三月丙戌条。
12 《明史》卷一六四《弋谦传》。
13 《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
14 张岱：《夜航船》卷一一《日用部·衣冠·牙牌》。
1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正月丁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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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英宗、世宗两

朝，俱有王府仪宾在京，得悬牙牌”，应当亦用亲字1。正德年间，“教坊司臧贤请易牙牌，

制如朝士”，为傅珪所阻2。嘉靖年间，取消了文武官员牙牌的字号区别，“总编曰官字某号，

朝参佩以出入，不则门者止之”3。万历九年，神宗为酬报首辅张居正之功，命支伯爵禄，

加上柱国、太傅，“随命司礼监造文字号太傅牙牌一面给之”4。此属特恩，而非常例。牙牌

皆以象牙制成，但偶尔也有例外。如成化年间，宪宗召见大学士刘珝之子刘鈗，“爱其聪敏，

且拜起如礼，即命为中书舍人。宫殿门阈高，同官杨一清常提之出入。帝虑牙牌易损，命易

以银”5。

牙牌的给发对象，原则上只限于在北京任职的常朝官；无牌官员出入皇城，则临时“附

写水牌，以防奸伪”6。外官即使长期在京工作，亦不给牙牌。正德年间，周文通以纂修《孝

宗实录》，升河南布政司右参议，在制敕房办事，奏言“参议外官，无牙牌，出入禁门不便”，

遂升为太常寺少卿7。明代实行两京制度，南京亦设有一套与北京对应的中央机构，但南京

官员皆不给牙牌。陆容曾为此感慨说：“常朝官悬带牙牌，专主关防出入，与古所佩鱼袋之

制不同。观其正面，刻各衙门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凡在内府出入

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如内使、火者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铜牌，匠人木

牌，内官及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为荣美之饰。则朝廷待两京为一体，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

之，而南京诸司尊官，不以此荣美之邪！况古者金鱼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8杨仪《明良

记》有一则笑话，亦涉及到南京官无牙牌事：“向来京官俱不敢用伞，唯考试官入场，状元

归第，乃得用之。其后南京官稍稍用伞，虽跻显贵，特两檐青伞而已。尝有南北两京官相戏，

北曰：‘输我腰间三寸白。’盖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头上两重青。’”9

洪武年间，对牙牌控制很严。惟一的例外，是为表示“崇国学而重儒臣”，特准国子监

学官“悉如常朝官例，给赐牙牌悬带”10。但洪武以后，很快就出现“冒滥关给”现象。成

化十三年，礼部题称：“看得在城文武官员悬带牙牌，正所以关防门禁出入，非为观美。先

因冒滥关给，该监察御史石璞奏准，将不系常朝官牙牌者，尽行革去。”11查检《明实录》，

曾任监察御史之石璞当有二人：一在永乐五年以监生擢监察御史，永乐十年升四川按察使，

永乐十五年以罪下狱死12；一在永乐十六年以监生擢陕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四年升江西按察

司副使13。由此看来，永乐、宣德年间，牙牌滥给现象就已出现，虽为石璞奏准“尽行革去”，

但很快故态复萌，“以后官员有称系在内府衙门办事、出入门禁不便者，有称原籍造有官职

牌面者，往往奏要悬带牙牌，遂致仍前关带”14。

到成化年间，以中旨传奉授官者为数极多，牙牌给赐大滥。成化九年，“彭城等卫指挥

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三《礼部·牙牌》。
2 《明史》卷一八四《傅珪传》。
3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尚宝司》。
4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八，万历九年十一月癸未条。
5 《明史》卷一六八《刘珝附子鈗传》。
6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正统元年十月丙戌条。
7 《明武宗实录》卷五〇，正德四年五月庚申条。
8 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9 转引自梁章钜：《巧对录》卷四。
10 《明英宗实录》卷四〇，正统三年三月癸卯条。按，学官悬带牙牌之制，后遭言官论罢。正统三年，北
京国子监助教李洪“乞照洪武中例，仍赐悬带，庶俾文教增重，礼仪周至”，英宗令礼部议行，未见下文（《明
英宗实录》卷四〇，正统三年三月癸卯条）。到成化元年，复经国子监祭酒司马恂等奏请，才准许“本监博
士、助教等官，照旧制悬带牙牌，仍朔望朝参”（《明宪宗实录》卷一四，成化元年二月己亥条）。
11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三《兵部类》第 9条《在京文武官牙牌年终通行查理例》。
12 《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秋七月戊辰条；卷一三三，永乐十年十月丁卯条；卷一八四，永乐十
五年正月癸卯条。
13 《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五，永乐十六年十月庚辰条；《明宣宗实录》卷五三，宣德四年四月丙戌条。
14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三《兵部类》第 9条《在京文武官牙牌年终通行查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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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等官林英等，并御用等监、工部文思院副使王林等二十二人，俱请给牙牌，命所司增造给

之。时传奉官浸多故也”1。成化十九年，太监黄顺奏请给赐工部文思院大使等官罗祥等八

十五员牙牌，礼部言：“文思院大使共九百余员，俱升自传奉，请给牙牌者已过半矣。且牙

牌本为朝参而设，非工匠所当得。”宪宗仍命与之2。弘治年间，此种情形仍在延续。弘治十

六年，有于玉河桥道边拾到文思院副使牙牌者，礼部言：“牙牌本为朝参官员而设，文思院

匠官出入禁门，自有牌面照验。乃假以不便为辞，援朝参官例，一概冒领。且自以冠带不便

于工作，往往系牙牌于绦上，所以易于遗失。今后宜一切禁绝，年终诸司将各官原领牙牌字

号，并年月日期，备开册子，送尚宝司清查，违者治罪。”从之3。武宗时，牙牌复滥。正德

五年，太监魏彬传旨擢升御用监各色官匠百余人官职，“各给与牙牌，厮役杂流之冒滥，莫

此为甚”4。

世宗即位后，礼科都给事中邢寰奏：“牙牌惟常朝职官得以悬带。正德以来，权奸窃柄，

官以传乞而升，牌以夤缘而得。乞赐清查，以重名器。”礼部议覆，得旨：“文职不朝参者，

不得滥给牙牌。武官进御、侍班、佩刀、执金炉者，照旧给与。”5但时过不久，又复给内府

供事匠作、武职等官牙牌，礼科都给事中陈邦修请予查夺，礼部覆奏曰：“《大明会典》所载，

在京文武官员出入禁门，各有所带牌面，而牙牌内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等

牌，皆临时关领，如期缴进。惟朝参牙牌，例得朝夕悬带。盖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

之辨也。若虚衔带俸、供事、执事人员，委不宜一概冒领。第出入禁密，若一切革夺，则又

不便讥察。及查尚宝司见贮旧牌数百，上有入内府字样，请以此给之，庶关防既便而名实亦

称。至于卫所武官，自掌印、佥书、侍卫之外，见任杂差等官，不系朝参、供役者，尽革夺

之。其纳粟填注冒关牙牌，及罢退闲住官旧所关领不缴者，俱行逮问。”报可。6

明代尚宝司“掌宝玺、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7，牙牌亦归其收掌。牙牌使用年久，

难免会磨损裂纹，天顺年间，户部尚书沈固“因见悬带牙牌薄小裂纹数多，奏准改造”，到

成化三年，掌司事尚宝司少卿凌信认为“若欲一概改造，事属纷更”，建议：“今后各衙门官

员牙牌，果有薄小警纹、透彻不堪悬带者，行令本官径自具奏，送本司看验是实，转行改造。”

经礼部题覆获准。8保存在尚宝司的牙牌，如有遗失、被盗等情节，该司要承担相应责任。

正德九年，东厂官校于正阳门西河内得工部员外主事等官牙牌八面，经尚宝司审查，系先年

刘瑾取拣旧牌及吏崔拱辰盗牌。武宗责尚宝司卿朱宏等“典守不谨，仍命查实迹以闻。于是

宏等引咎，俱宥之，而令依原拟查明注簿，以便稽考”9。嘉靖二十六年，中城旗手卫地方

掘得牙牌四面，“都察院参尚宝司卿席中等防范不严，以致盗遗在外，请量加罚治。诏各夺

俸一月，仍令查明开奏”10。万历十三年，为加强管理，“诏尚宝司五年一清查牙牌、祭牌、

金牌、铜牌、令牌、铜符等，以司丞二员领其事”11。

关于牙牌，明代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凡朝参文武官及内官悬带牙牌、铁牌，厨子、校

尉入内各带铜、木牌面，如有遗失，官罚钞二十贯，厨子、校尉罚钞一十贯。若有拾得随即

报官者，将各人该罚钞贯充赏。有牌不带、无牌辄入者，杖八十。借者及借与者，杖一百。

事有规避者，从重论。隐藏者，杖一百，徒三年。首告者，于犯人名下追钞五十贯充赏。诈

1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三，成化九年二月己丑条。
2 《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辛巳条。
3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四，弘治十六年十月乙卯条。
4 《明武宗实录》卷七〇，正德五年十二月辛亥条。
5 《明世宗实录》卷六，正德十六年九月丁丑条。
6 《明世宗实录》卷三〇六，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丙申条；卷三四八，嘉靖二十八年五月辛巳条。
7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尚宝司》。
8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三《兵部类》第 8条《牙牌不堪悬带径自具奏送尚宝司给实改造例》。
9 《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一，正德九年四月癸卯条。
10 《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九，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己卯条。
11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九，万历十三年十二月丁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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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朝参及在外诈称官员名号、有所求为者绞，仿造者斩。首告者，于犯人名下追钞一百贯充

赏。”1官员如不慎将牙牌损坏遗失，或损坏他人牙牌，都要受到处罚。正统九年，“锦衣卫

班剑司百户何清所居失火，妻妾子女死者四人，并焚其牙牌，法司论清律当杖输赎还职”，

英宗以其“良可矜怜”，令宥之，重造牙牌给之2。天顺三年，“鸿胪寺右少卿赵瑄躬殴皂隶，

因毁同僚右少卿杨宣牙牌，又匿实情，妄奏求释，法司坐瑄赎杖还职”，英宗命赎毕调山西

平阳府霍州知州3。成化二十一年，“尚宝司丞许瀚道遇太监邓才护，不之避，为其从人持杖

击之，碎瀚所悬牙牌。奏闻，才护并从人及瀚俱下锦衣卫狱，才护送司礼监发落，瀚亦杖三

十释之。”4成化二十三年，“试监察御史刘缨因坠马，碎所悬牙牌，下刑部拟罪如律，赎杖

还职”5。嘉靖二十二年，山东道御史戴维师“擅笞兵马指挥郑思贤、金夏，损其牙牌，为

二人所讦”，世宗认为戴维师“不谙宪体，命降调外任”6。万历四十六年，“序班王所擢盗

失牙牌，该寺以闻，上命该寺拟罪，行尚宝司补给”7。

凡官员事故、致仕，必须将牙牌缴回。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王振党徒马顺在朝堂

被群臣击死。景泰二年，尚宝司检究马顺牙牌，马顺子“言其父被给事中王竑等捶死，牙牌

宜责竑寻取”，有旨从之。六科十三道疏言：当年在朝文武官员人等“莫不忠奋感激，共相

捶死，务除奸党以安宗社，何牙牌之暇顾”，“若责竑寻取牙牌，窃恐人怀疑惧，奸党复萌”。

他们建议收回前旨，“但令所司出榜，明谕官吏军民人等，曾拾马顺牙牌者，无论破损，并

许送官。若日久不获，别为区处”。从之8。由此可见朝廷对牙牌之重视。天顺七年，武功中

卫中所带俸百户陈太犯罪，当缴还牙牌，但直到成化十三年，才因另事，被镇抚司追出，宪

宗令“尚宝司官罢”，并接受礼部建议，“通行在京文武衙门，每岁年终，将各衙门见在带俸

及添设匠艺等官关领牙牌年月并职衔字号，明白开具手本，备造印信文册，径自送司，以凭

查考”9。成化年间，大学士万安以进房中术受宠，孝宗即位后，群臣交章弹劾之，孝宗令

太监怀恩到内阁，当面向万安宣讲弹章，万安数跪起求哀，不愿辞职，怀恩摘其牙牌曰：“可

出矣。”10摘其牙牌，即令其离职也。崇祯十七年，农民军攻破北京，兵部主事金铉“趋入

朝，宫人纷纷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11。金铉将殉国，先拜授牙牌

于家人，以备交还朝廷，足见朝臣对牙牌之敬重。

门籍之制，亦非明朝首创，而是沿承前代旧制。按《周礼》小宰之职，有“几其出入”，

后人解释曰：“几其出入，若今时无引籍不得入宫司马殿门也”；“引籍者，有门籍及引人皆

得出入也。”12《周礼》之成书年代尚存争议，“几其出入”也不一定就是稽查门籍。但到汉

代，则确实已置有门籍。《汉书·元帝纪》注引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

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13《史记》记载魏其侯窦婴得罪太后，因病免

职，“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14。唐代设置左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及门籍，文武

官九品以上，每月送籍于引驾仗及监门卫，卫以帐报内门。凡朝参奏事待诏官及伞扇仪仗出

1 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一三《兵律·宫卫·悬带关防牌面》。按，明代牙牌律，制定于洪武十六
年。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是年八月癸卯，“磨勘司奏增朝参牙牌律，诏从之”。
2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己丑条。
3 《明英宗实录》卷三〇三，天顺三年五月庚子条。
4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一，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壬寅条。
5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九，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壬午条。
6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条。
7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乙未条。
8 《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五，景泰二年六月壬辰条。
9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三《兵部类》第 9条《在京文武官牙牌年终通行查理例》。
10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11 《明史》卷二六六《金铉传》。
12 李锺伦：《周礼纂训》卷二。
13 此语亦见晋崔豹《古今注》卷下《问答释义第八》。
14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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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阅其数，以物货器用入宫者有籍有傍。左监门将军判入，右监门将军判出。月一易其

籍。”1每逢朝会，监门校尉须按门籍点验：“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

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监察御史二人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以莅之。平明传点毕，内门开，

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监门校尉二人执门籍曰唱籍，既视籍曰在，入毕而止。”2 

由上可知，汉代之门籍，主要是作为出入宫门之凭证；唐代之门籍，既用于稽查出入，

又用于朝参点名。明代宫禁严密，官员即使有门籍，如非因朝参和宣召，也不得擅自入宫，

犯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杖、徒、绞等刑罚，“若无门籍冒名而入者，罪亦如之”3。官员朝参

或奉召入宫，率以牙牌为凭证，门籍的作用，主要是查点官员是否失朝。 

明代门籍始置于何年，尚待稽考。门籍起初大概由礼部统一置备，洪武二十一年，礼

部奏言：“今后朝参官员门籍，宜从各衙门自置。”从之4。门籍登记的范围，是文武朝参官。

但明初以来的旧制，“公、侯、驸马、伯朝参，不置门籍”。弘治十三年，大概是有人要求变

更旧制，为勋臣置立门籍，英国公张懋等奏称：“勋戚大臣，自祖宗定朝仪来，比与文武品

官事体不同，宜如旧。”礼部覆奏，“命公、侯、驸马、伯朝参如旧，不许逸惰”5。需要说

明，在京王府仪宾，虽与驸马同为皇亲，但因地位稍低，例由宗人府经历司为其置门籍，与

其他文武官员一样填注开报6。按照规定，应朝官员必须填报门籍，如有该报而不报者，守

卫官要奏请处治。正统五年，守卫官奏：“长安右门朝官门籍不报者五人，内有太常寺丞戴

庆祖、王一居。”英宗“以二人职掌祭祀，不可累以小过，宥之，余命锦衣卫鞫问”7。

门籍的格式及管理办法，弘治元年给事中宋琮等在题本中有所说明：“在京文武衙门遵

奉，各置印信门籍簿一扇，参画隔眼，开写各官员职衔、姓名，送付东、西长安门（按：即

长安左、右门），即守衙（卫）官处收执。于每日早，令吏典赴彼领簿，于各官名下朝参日

期隔眼内，填注进、出二字。其不来朝参者，空白不填。中间有公差、患病等项，各执手本，

于该日内明白附写，及差回、病痊之日，仍开注进、出二字。候至月中（终），守卫官通将

门籍（簿）并陆续收到手本，另自开数，文职官者送缴吏科收贮。”8官员开注门籍，还须报

六科备案：“凡各衙门大小官员，公差、患病开注门籍，文职属吏、户、礼三科轮掌，武职

属兵、刑、工三科轮掌。各衙门有堂上印信手本到科，方准收照备注。”9遇有朝参，六科调

取门籍查看，并参劾无故失朝官员。崇祯时，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谈到：“臣等西三科轮直

武职门籍，若遇朝参，调取长安左、右门守卫官收贮各衙门投到门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

中有不到者，会同题参，此从来旧例也。”10每月终，长安左、右门守卫官和轮掌科分，将文

职门籍缴送吏科，武职门籍缴送兵科，“查有填注公差、患病等项”，兵科“于月终具奏”，

吏科则“于次月具奏”11。 

门籍之所以交送长安左、右门，是因为明代官员待朝之朝房分设于两门12，存此便于稽

查点阅。有时守卫官疏忽大意，将门籍遗失，致起纠纷。成化十年，刑科给事中赵艮“以朝

参官患病，例有印信文移填注门籍，或守门者不谨，遗失文移，致误点视，奏辩纷纷”，建

议“自今宜别置簿籍，庶于稽考为便”，宪宗“以门籍常事，艮何得张大其事，调弄浮词，

1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
2 《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
3 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一三《兵律·宫卫·宫殿门擅入》。
4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己巳条。
5 《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五，弘治十三年八月癸巳条。
6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九《吏部类》第 17条《用手本开注门籍例》。
7 《明英宗实录》卷六五，正统五年三月戊午条。
8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九《吏部类》第 17条《用手本开注门籍例》。
9 万历《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10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〇《六科》。
11 万历《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12 正统十年，监察御史胡贯指出：“长安左、右门朝房诸文武官，近来往往纵吏卒携家入居，且蓄餋鸡豚
等物，甚不敬。”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九，正统十年五月戊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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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治以罪，姑宥之”1。看来，对于门籍，皇帝并不像对于牙牌那样重视。明代还有人盗印

门籍，事发也要受到处罚。正统八年，行人司司正陈升、行人李荣被劾“私相嘱托，盗印门

籍”，皆被罢职2。

明代凡遇节庆，皇帝例有赐宴，参加者一般限于朝参官。但明代中叶，除座次搀越混

杂外，还多有非朝参官混入。成化元年，御史赵敔疏请“立定仪以肃朝仪”，光禄寺署丞顾

祯也指出：“近来多有不系朝参文武官员，闻知节令该设酒饭，侵晨进朝，聚立阙左阙右二

门，窥伺各官朝退，不顾臣等等署官员提督厨役摆设有数桌面，辄便争先抢夺，一概混坐。”

经礼部题覆，规定：今后凡遇大宴及节令酒饭，礼部同光禄寺“预先行移各该衙门，查取丹

墀内该官员人数，该司每衙门就给与花名票帖，是日退朝俱出，至东角西角二间门外伺候。

都察院差御史四员，锦衣卫、鸿胪寺各预差的当官四员，多差旗校阑把，分投收到礼部票帖，

唱名点入，光禄寺照衙门贴中名在桌，文东武西，以礼序坐。”3这种制度，可能未能坚持下

去。嘉靖十三年，鸿胪寺卿王道中言：“岁时令节，阙下赐宴，与宴诸臣，入坐无序，或门

籍无名，一概混入。以后乞敕所司，俱核百官门籍名数，开具姓名，贴注席上。其带俸皇亲

等官，原无门籍者，亦当查核明确，一体开具。与宴诸臣，皆以品级叙座，若有喧哗失礼者，

听御史纠奏。”诏可。4这样，门籍成为确定与查核与宴官员的主要依据。

 

三、注籍及其滥用

 

牙牌和门籍相互配合，前者可以防止闲杂人员阑入宫城，后者便于稽查应朝参官员是

否到场。应朝官员人数众多，凡有公差、患病而不能朝参者，需要事先请假，在门籍上注明

“差”、“病”字样，此即为“填注门籍”或“注门籍”，简称“注籍”。注籍之名，虽未见于

前代，但类似制度早已存在。如汉代有“移病”之制，方以智解释说：“移病，称病移文也，

称病者移文门籍。……兹移病，为汉百官注籍之名。”5可知汉代官员因病不赴朝会，也必须

“移文门籍”，与明代之注籍相似。 

明代前期，对注籍的管理较松，缺乏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成化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监

察御史聂友良纠举是日朝官数少，令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点查，注公差、患病者共一千八

十二员，不至者八十七员。宪宗认为“所司开豁数多，徇情不公”，命令：“自后公差、患病，

须印信手本开注。”6但仅用手本填注，并不能防止官员逃避朝参。成化十四年，鸿胪寺序班

陈宗奏言：“在京文武衙门官员中间，有等懒惰朝参，指称患病、公差等项，故用手本填注

门籍，在家闲住，或沿街探望亲朋，或出郭看视园圃，或在家佥书，或在官理事，或以附近

径自潜回，或因闲暇别生事故。”经礼部题准：“今后如有官员患病并公差等项，务要呈禀本

衙门堂上官审实，方出印信手本，填注门籍，候病痊及公差回还之日，仍用手本开注，不许

托故。”7这样，凡公差、患病等项官员，必须先经本衙门堂上官查审，才可出给手本，填注

门籍。但终明之世，门籍的填注，一直不很规范。前引崇祯年间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疏，接

着指出：“臣今细察武职各衙门簿籍中，有填注差、病者，亦有止造见任者，或有差回、病

痊不填注者，又有止填痰嗽、不言注籍者，且有竟不移会直日该科者。臣等每月汇题，止据

1 《明宪宗实录》卷一三一，成化十年七月丁巳条。
2 《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三，正统八年四月癸卯条。
3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一《礼部类》第 2条《禁约文武官与大宴不许搀越争夺及每日早朝不许戴
平头巾通事立班例》、第 3条《禁约不系朝参官员不许占夺筵宴桌面例》。
4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七，嘉靖十三年九月丁丑条。
5 方以智：《通雅》卷二六《事制》。
6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六，成化九年五月丁巳条；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九《吏部类》第 9条《朝
参官门籍有公差患病等项用印信手本开注列》。
7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一《礼部类》第 18条（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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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官缴到前月门籍簿扇填注差、病字样，恐假借参差，有难稽察。况圣寿、元旦诸大礼在迩，

倍宜整肃。伏祈敕下该部，申饬各衙门，嗣后凡有牙牌，应朝参官员，务要明白详注，一投

长安门，一投直月该科。若有差回、病愈故违不填，及以寒嗽混入希图安坐者，臣等与直日

该科指名参奏，庶朝礼肃而人心警矣。”1 

如上所述，明代允许注籍的事由，主要有公差、患病两项。凡公差注籍的官员，便暂

时不再属于朝参官，遇有节庆，也不再被列为赏赐对象。弘治五年，“以册立皇太子赏赉臣

下，而差遣无门籍者不预”，监察御史阎价以为言，经礼部议覆，“于是自册立以后、颁赏以

前，其间公差初回与未行，及被命承委分干在京诸务者，虽无门籍，亦得沾赐”2。文中所

谓“差遣无门籍者”，应当就是公差注籍者。在礼部建议下，赏赉范围扩大到公差初回尚未

开注者、已点公差尚未出京者，以及在京公差者，但很显然，如外派公差已行或未回，仍不

得沾赐。此外，从文中可知，“被命承委分干在京诸务者”，也有人“无门籍”，看来即使在

京公差，也可以注籍不朝参。

正因为对于公差是否朝参，缺乏明确规定，就必然会有官员“借言公差”填注门籍3。

为避免此类现象，嘉靖九年题准：“各文武衙门公差官员，奉有敕书，责限完事，及公所窎

远不便趋朝者，方许于门籍注差。仍开奉何勅书，公所系在何处，以便查考。”4到万历元年，

对于公差官员是否属于常朝官，礼部又提出更加明确的规定：“除兵部协理戎政侍郎遇开操

日免朝，户部总督仓场，管东官厅、禄米仓、银库、大通桥、崇文门，礼部提督四夷馆，工

部管修京、通仓，户、刑二部照磨，各部司务，俱朔望日朝参。刑部提牢主事暂免。其余在

京差管仓场、厅、厂官，俱常朝。其差出城者，临时填注门籍。”5这样，绝大部分在京公差

官员，便仍须朝参而不得注籍。

相对来说，官员是否公差，较易稽查，捏报者应当不会太多。而患病的情形，却要复

杂得多，也容易伪装假托。因此，在注籍官员中，注病者应当是占绝大多数。所以明人解释

注籍，往往舍掉公差而只言患病一项。如陈良谟《见闻纪训》上云：“凡京官俱书名籍，上

置长安门，谓之门籍。有病注‘病’字在名下，不朝参，谓之‘注门籍’。”讲史小说《樵史

通俗演义》提到“注门籍”时，也解释说：“看官，你道如何唤做注门籍？乃是在京官偶然

有病，不出见客拜客的意思。”6官员因病注籍后，倘若病痊或病情转好，必须用手本开注，

方可恢复朝参，不得擅自入朝。嘉靖年间，胡世宁在奏疏中谈到，自己“少多忧患，致成痰

火奇疾”，“其发无时，难于预料。故或前日无事，不注门籍，而今早疾发，不能入朝，惶惧

无措；或今晚疾发，已注门籍，而明早疾愈，不敢入朝，于心不安”7。 

因病注籍者，无论时间长短，成化以前皆可照常关领俸禄。成化三年奏准：“内外文武

官员，患病三个月之上，俸粮截日住支。”8这样，患病注籍关领薪俸的时间，便被限定在三

个月之内。万历年间，温纯屡疏乞归，神宗不允，遂又疏言：“念自去冬十一月初一日注籍，

至今月初一日已满三月，例应住止俸薪，臣曷敢违。”9即是援引此例。此外，官员以病乞休，

也要待注籍满三个月。万历年间，葛曦欲归养祖母，“注籍几三阅月，契厚者业为图章以华

其行，乃政府竟以人望敦留之，不为上请疏”10。葛曦友人之所以先已做好送行准备，就是

因为按照惯例，注籍满三月即可疏请还乡了。但严格拘守三月之限，有些病情危重的官员，

1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〇《六科》。
2 《明孝宗实录》卷六二，弘治五年四月甲寅条。
3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七，嘉靖九年九月辛卯条。
4 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一〇《仪制司职掌·朝仪·入朝门禁》。
5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万历元年四月癸丑条。
6 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五回《范铨部超抚中州 申巡抚进秩枢部》。
7 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卷八《病弱乞恩容令退避疏》。
8 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吏部十二·事故》。
9 温纯：《温恭毅集》卷六《久病遵例陈情七恳圣恩赐允归籍并乞允辞印俸疏（癸卯二月）》。
10 葛昕：《集玉山房稿》卷五《翰林院检讨亡弟仲明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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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未待期满便已客死京城。所以万历十一年题准：“京官患病危笃，不能久待者，掌印

官勘实，即与代奏，不拘注门籍三月。”1 

因病注籍的官员，很多是假称患病以逃避朝参。这种现象明代前期就已出现，到明代

中期已成普遍风气。称病事发，皇帝有时给予一定处罚，有时则宽宥不究，并无一定之规。

如宣德三年，金纯患病稍愈，“免其朝参，俾护疾视事”。金纯“数从朝贵饮，为言官所劾”，

宣宗怒曰：“纯以疾不朝而燕于私，可乎？”遂系锦衣狱，“既念纯老臣，释之，落太子宾客，

八月予致仕去”。2天顺四年，“彭城伯张瑾以殡其妻，称病不朝，与成国公朱仪、武安侯郑

宏等会饮于第”，被锦衣卫指挥逯杲告发，“命瑾等自陈，瑾等畏罪不实奏，都察院劾其欺罔，

请执问，上俱宥之”3。天顺五年，“给事中杨壁等官九十八人称病不朝参，上命锦衣卫遣官

就各家视之，实不病。遂下锦衣卫狱，鞫送都察院，论赎杖还职。上从之，命仍停俸一年。”
4成化二十三年，因失朝官员众多，宪宗令“有病者仍查验以闻”，“已而锦衣卫、鸿胪寺以

患病、病痊及无病者名上，上以注病者多不实，姑宥之，病痊及无病者俱运灰如例”5。正

德元年，锦衣卫镇抚司管事指挥佥事王锐、象房管事指挥佥事张铭，“以病嗽注门籍，不赴

朝参，锐出城游玩，铭越关至涿州”，被东厂发觉，“俱罪如律革见任”6。

官员托病注籍，大多是耽于逸乐，不愿起早朝参。也有官员是为了躲避自己不愿出任

的职位或差事。成化二年，崇王将出就学，诏吏部选进士等官侍讲读，进士周鉴“在选中，

称病觊免”，遂下法司罪之，问遣为民7。清代笔记《巢林笔谈》，记载了一则托病注籍失却

好差的掌故：“明时有官行人者，过龙西溪霓谋曰：‘吾欲注门籍几日，何如？’门籍者，京

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西溪问故？答曰：‘近有

楚差，将避之。’西溪曰：‘湖广非险远，况尊公在堂，便道一省，不亦善乎，避何为者？’

行人曰：‘不然。闻吏部将选科道，承此差恐不得与，避之，则同官杨子山当行。’西溪曰：

‘然则听子。’行人竟称病注门籍。吏部遽开选，乍告病者不得出，杨以应选擢天垣，行人

大悔恨，此可为诡避阴谋者戒。”8为防止京官称病逃避外任，隆庆六年题准：“自今两京官

升迁外任，以疾乞休者，俱予致仕，毋许病痊起用。若有规希借京衔，即绛级改用。敢抗违

不赴者，除名闲住。”9 

还有一些官员，因在官场难酬其志，或与同僚龃龉不合，因而注籍不出。如景泰年间，

左都御史王文“恶林聪，文致其罪，欲杀之”，礼部尚书胡濙“不肯署，遂称疾，数日不朝”
10。万历年间，“大同边臣或有弃城失机事，为巡按暨科道官交参，而阁臣未有言治罪者”。

大学士赵贞吉建议依法处治，“执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而赵贞吉也因此称病注籍。神

宗遣医赐羊酒，赵贞吉“感上睠，乃复出”，并解释说：“大同之罪，惟祖法、国是、公论、

清议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仍循回护，阁臣俱出姑息。臣欲争论，而力不能，故怀惭思退矣。”
11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首辅叶向高不能展布其志，遂“强半注籍，疏三十上”，要求

赐归乡里12。吏部左侍郎黄儒炳亦深感“事不可为”，“杜门注籍，以母老身病请告，得旨回

1 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吏部十二·事故》。
2 《明史》卷一五七《金纯传》。
3 《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九，天顺四年九月丁丑条。
4 《明英宗实录》卷三二八，天顺五年五月丁卯条。
5 《明宪宗实录》卷二九二，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条。
6 《明武宗实录》卷一三，正德元年五月壬午条。
7 《明宪宗实录》卷三三，成化二年八月壬子条。
8 龚炜：《巢林笔谈》卷三《诡避失选》。
9 《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乙酉条。
10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
11 胡直：《衡庐续稿》卷一一《少保赵文肃公传》。
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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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1。对于此类托病注籍者，时人一般都表示理解甚至赞赏。 

为了减少托病现象，嘉靖以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了管理和惩治力度。嘉靖六

年，“令京官告病者，吏部查验的实，照例放回。若托故诈病，扶同保勘，及病痊不赴任者，

一体罢职。”2嘉靖九年，吏科都给事中夏言、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等分别上疏，指称“迩来

人心玩愒，朝参礼废，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礼部覆议题准：

“其患病，若止系咳嗽等小疾，于朝仪有碍者，量许注门籍五日。若病非旦夕可愈者，必须

堂上官印信手本开写明白。其有累月不朝，及全司称病者，文官听吏科、武官听兵科，每月

将门籍查出纠举。其屡经纠劾，文官至三次，武官至五次，吏、兵二部径自奏闻区处。”3隆

庆五年奏准：“京官患病，先呈本衙门掌印官查勘的确，取具同乡同僚者结状代奏，方准题

覆。”4

公差、患病之外，还有另一种虽非法定却成惯例的注籍事由，即被劾注籍。明代朝官，

特别是高级官员受到弹劾，一般都要杜门乞罢，而且大多都托言有病。此即所谓“故事：大

臣被论，无不引咎自归，以俟朝廷自察。”5但有些官员不顾体统，遇到弹劾后，往往上疏自

辩。嘉靖二十五年，刑科给事中罗崇奎疏请“皇上严加敕谕，以后诸臣被论，俱宜杜门省愆，

伏阙待罪，不得有所论辩”，世宗遂下旨：“自后被劾者，毋得妄辩。”6万历二年，再次下令：

“今后大臣被劾，只著自陈求退，不许摭拾强辩。”7被劾官员既然杜门不出，自然不能再赴

朝参。清人刘献廷云：“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宅，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

二字，闭门以待命。”8史籍中有不少此类事例。如万历年间，少詹事黄辉先曾得罪范醇敬，

因推祭酒，范“嗾言官劾之，黄遂注籍”9。崇祯元年，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被论注籍”10。

南明永历时，金堡疏言：“臣自同官张孝起论臣以来，注籍一月，不敢复预朝政。盖以罪状

宜明、罪案宜定，所关在国是，不因横逆之相加也。”11看来直到南明小朝廷，此例仍在延

续。甚至有些官员，尚未受到弹劾，便闻风注籍不出。如万历十七年，刑部办事进士薛敷教

将上疏，在朝房对人言：“我欲去二三大臣耳。”以致“六卿人自疑惑，有注门籍不出者，有

避嫌不赴朝房者”。12

官员注籍后，既然不朝参，不上班，自然也不应再会客游宴。晚明小说《明珠缘》记

载，魏忠贤召蓟州道士元照来京听用，元照到京后，先寻到御史崔呈秀寓所，门上人回道：

“老爷注了门籍，概不会客。”13此虽小说家言，但反映了社会现实。当然，如前所述，不

少官员托病注籍，正是为了享受游乐饮宴，这种情况如被发现，便会受到惩处。但注籍官员，

并非全然不理世务。有的官员注籍期间，仍上疏言事。如成化年间，“遇天变，诏内外言得

失”， 吏科给事中潘洪“已注籍休沐，疏弊政数十条上之”14。崇祯时，首辅周延儒很受皇

帝宠信，都给事中曾应遴遂上疏极称其功；不久，皇帝对周延儒不满，令九卿科道会议其功

过，曾应遴见风向转变，不顾自己正“被论注籍”，“出一议单，托同官持至”，极论周延儒

1 雍正《广东通志》卷四五《人物志二》。
2 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吏部十二·事故》。
3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七，嘉靖九年九月辛卯条；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一〇《仪制司职掌·朝仪·入
朝门禁》。
4 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吏部十二·事故》。
5 《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七，正德十年七月戊戌条。
6 《明世宗实录》卷三一〇，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壬子条。
7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万历二年四月乙丑条。
8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9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〇《己丑馆选》。
10 《崇祯长编》卷一三，崇祯元年九月庚午条。
11 金堡：《岭海焚余》卷下《请去疏》。
12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三，万历十七年七月甲子条。
13 佚名：《明珠缘》第三十回《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
14 雍正《江南通志》卷一四四《人物志·宦绩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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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1。上述两个例子正邪有别，但说明注籍官员可以上疏发表意见，也可以通过书面文字

参与会议。个别官员注籍之后，甚至还在自家办公。如洪熙年间，监察御史严继先等劾奏北

京行部右侍郎裴郎“怀诈不诚，本部咨委往视山陵，畏避炎暑，诈疾不行，遇雨輙复称疾，

不朝参，不公座，令吏日抱文牍，就私家署押”2。万历年间，首辅沈一贯“数被论，引疾

杜门”，“虽称疾杜门，而章奏多即家拟旨”，大学士沈鲤“力言非故事”3。可见注籍期间在

家办公的做法，不合乎规制和惯例，因而会受到弹劾或非议。

四、小 结

明朝建立后，制定了一套繁缛的朝参制度，包括大朝贺、朔望朝和常朝，常朝又分为

早朝和午朝，但午朝存续时间较短。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举行的大朝贺，以及每月初一和

十五举行的朔望朝，都是礼节性的朝会，只有常朝才处理政务。除非遇到大丧、祭祀、皇帝

身体不适等情况传旨免朝，应该朝参的在京官员，必须按时入宫朝参，对于无故失朝者，皇

帝会给予一定处罚。为了保证皇宫的安全，明代所有朝参官皆给赐牙牌，无牌者一律不得阑

入宫禁。明代还建立了门籍制度，各衙门都要按月攒造朝参门籍，交存于长安左、右门，以

备给事中等官查点是否有应朝未到官员。官员遇公差、患病等项不能朝参，必须先移文填注

门籍；另外，官员受到弹劾，一般都要杜门不出，遂形成被论注籍的惯例。明代中叶以降，

托病注籍的官员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是贪图逸乐逃避朝参，也有的是想借注籍躲避自己不愿

出任的职位或差事，还有一些官员是因在官场难酬其志，或与同僚龃龉不合，因而注籍求去。

注籍官员例应杜门不出，但有些官员注籍期间仍上疏言事。还有个别官员注籍期间，竟然在

私宅办公，这种不合规制的做法，往往会受到非议。

1 李清：《三垣笔记》中《崇祯》。
2 《明宣宗实录》卷一〇，洪熙元年十月戊寅条。
3 《明史》卷二一七《沈鲤传》。


